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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 摘 要

《生活中的经济法》一书抓住中国经济的热点和百姓关注

的焦点，如: 纳税与避税的法度边界，银行与保险的游戏规

则，垄断与竞争的法制维度，消费维权的法律工具等，从维护

百姓合法权益立场出发，以市井的叙事方式，为百姓解答———

我们为什么要交税和怎样合法避税，怎样与金融机构打交道，

如何识别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圈套，如何合法跳槽，以及如何

维护商品时代的自身安全等法律问题，也为百姓看待一些特殊

的社会现象提供一些专业的思维指引，如: 三陪小姐该不该交

税，我国该不该开征遗产税，王海算不算消费者等。典型案

例、基本法理、重点法条，在一个个闲逸小篇什中得以整合，

轻松的文字讲述的是有用的规则。



总序
———让法律走向公民生活

当今中国，不仅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，而且社

会主义法治理念也日益深入人心。然而毋庸讳言，在大多数普

通公民的心目中，高高在上的法律却始终笼罩着一层神圣的光

环，并因而总让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及。正因如此———所以，当

人们因为一些日常小事，诸如买到劣质商品、被拖欠工资奖

金、邻居的音响吵得心神不宁等，因而深感合法权益受到侵害

的时候，虽然会郁闷、会愤怒，甚至会呐喊，但却不一定知道

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最终不得不忍气吞声

或者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

所以，当人们并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法律的时候，会自觉或

不自觉地将粉刷在村委会墙上的 “放火烧山，牢底坐穿”之

类触目惊心的标语，以及县政府的红头文件视为法律。

所以，尽管人们懂得 “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没有规矩，

不成方圆”的道理，却往往不能准确把握划分法律与道德的

那条红线，从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

……

那么，法律究竟离我们的生活有多远?

在许多普通中国公民看来，法律是公家的事，是律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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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，并非他们自己能够关心的。于是，在他们眼中， “忍耐”

与“私了”往往是解决纷争的首选之路。然而，法律的功能

不仅仅在于调处纷争，其更大的作用恰恰在于防止纠纷的产

生。对法律的关注就好比一名同时拿着长矛与盾牌的武士，在

忍无可忍、必须出击之前，至少可以让自己不要受到太多伤

害。至于说“忍耐”，与其说是一种风度，倒不如说是一种逃

避。虽然你可以放弃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利，但对方却未必感

激。又至于说“私了”，也必须以理服人，而与道义上的谴责

与说教相比，还有什么比理性的法律更有说服力呢?

其实，法律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，相反，法律源于公民

生活的内在需要，是公民生活的基本范式，与每位公民的日常

生活息息相关。因此，我们不应将法律高高挂在空中，而理应

将其作为我们手中的 “矛”与 “盾”，当做我们生活中的
“情”与“理”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位公民，都可以成为法律

的“代言人”!

而且，要做到这些并不难。尊重法律、信赖法律，这是我

们在生活中正确对待法律的应有态度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重视

法律的权威性，确保自己的行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，不要

因为突破法律的红线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我们还要相

信法律的公正性，积极主动地通过法律规定的途径寻求对自己

权利的保护与救济。

更为关键的是，我们应当学会如何运用法律来解决生活中

的各种问题。这并不是要我们埋头于艰深的法理象牙塔，系统

地掌握所有法学理论知识，其核心环节在于懂得去借鉴和参

与。也就是说，一方面通过电视、网络、报刊与图书了解已经

发生的各种真实案例，获取基本法律常识; 另一方面通过亲身

经历，充实自己的法律阅历，从而真正体会到运用法律绝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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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单说一句“我要告你”那么轻松。

如此说来，法律实际上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，它理应成

为我们每个人的朋友。因此，在麻烦找来之前，我们最好先去

结识这位朋友，多听听这位朋友的建议。这正是我们编写这套
《法律与现代生活丛书》的初衷。

这是一套面向普通公民的通俗法学读物。它融知识性、趣

味性和简明性于一体，用公民平常的话语，谈公民关注的问

题，讲公民生活中的法律。

在这套丛书中，您看到的案例或者事例，都源于普通公民

的日常生活，都足以使您感同身受，并引起共鸣。通过对这些

案例或事例深入浅出的剖析，我们力求让读者了解隐藏在这些

问题背后的法律知识，进而总结出我们生活中的法理。

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宗旨，就是让写在纸上的法律真正融

入我们的生活，让每位公民真切地感受到法律的存在和功能，

切实体会法律给予我们公民的关怀与保护，使法治真正成为公

民生活的一种现实需要!

我们真诚地希望这套丛书，能够切实指导我们的生活方

式，优化我们的生活习惯，并最终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，使我

们的社会与生活更加和谐、更加美好!

周叶中

2007 年 7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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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法是经济法的重要构成部分。生活在由人组成的社会中，

只要我们拥有财产、与人交易并获得收入，从而维持自己的基本

生存需要，那么就很难不与民法和税法发生联系。民法确认我们

基本的财产权利，在此基础上，如果我们还有多余的收入，那么

税法就要介入，既保障国家对我们多余收入的分享从而获得财政

收入并提供公共服务，也防范国家不当地侵入私人财产权领域，

维护纳税人的基本财产权。所以，民法是对我们财产权利的第一

次保护，而税法则构成了第二次保护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税法也

是保护我们的财产不被随意征收的法律屏障。

在本部分中，我们通过古今中外的若干事例或案例，试图从

通俗和理论两个层面提出我们日常生活中被忽视的一些税法问

题，或者解读经济活动中与税法密切相关的实践问题，从而使税

法能够真正成为包括普通民众和政府机关所关注的法

櫮櫮櫮櫮櫮

櫮櫮櫮櫮櫮

毮

毮毮

毮

。

要点提示

● 在现代法治国家，人民之所以纳税，是为了使国家得以

具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，而且人民也因为纳税，取得

了要求并享有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。由于税收是对

人民财产权利的强制、无偿剥夺，所以必须依据狭义的

法律形式才能征收，否则就违反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宪法

原则，但我国宪法在这方面还存在缺失。

● 税法不仅应当关注税收的征收，还应当将税收收入的使

用即公共资金的支出行为纳入其视野。人民应当有权了

解公共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，并对政府滥用或违法使用

公共资金的行为进行包括行使诉权等形式在内的监督。

● 税法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实际联系越来越紧密。在从事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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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合同、选择经营组织形式等经济活动时，我们必须把

税法因素考虑进来，既避免由于不了解税法，而导致经

济活动受损，又能利用税法的漏洞，从事合法的节税行

为。但无论如何，只要获得收入，不论这种收入的来源

是否合法，都应依法纳税; 即便是非法的收入，也不因

纳税而合法化。

·3·



1. 1 我们为什么纳税?

“我们为什么纳税?”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，但

在现代社会，由于税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，因而我们

有必要思考这个问题。

我国著名历史学者吴思在其撰写的 《隐蔽的秩序———拆

解历史弈局》一书中，讲述的两个故事，为解答 “我们为什

么纳税”这个问题提供了启发。

1. 海盗

清朝乾隆嘉庆年间，即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，经过几

代人的潜伏发展，华南海盗进入了鼎盛时期。他们从定期

袭击一二艘盐船开始，到后来组织大型船队对整个运盐船

队实施截击。到 1805 年时，他们已足以控制运盐航线。

盐商则不得不和海盗合作，到后来盐商甚至开始将粮食给

养和武器弹药提供给海盗。

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 1854 年的浙江宁波，当领饷吃

粮的清朝水师不肯为渔民或商人提供防范海盗的 “服务”

时，渔民和商人只好另外再凑一笔钱给清朝水师， “请”

他们出海巡防，但时间一长，水师又把这笔额外收入视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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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应得，再次懈怠起来。渔民和商人万般无奈之下，只

好出钱请洋人战舰出面，洋人拿了钱，还真干活，“拿人

钱财，替人消灾”这句中国古语，却在洋人身上得到了

验证。

2. 洋旗
20 世纪初，四川、福建厦门和江苏镇江一带的商船，

大多数挂着欧美国家的旗帜。即便是清朝政府免去商船挂
“龙旗”要缴纳的费用，即便商船为了挂洋旗要付出一笔

不菲的挂旗费，他们仍然愿意挂洋旗，而不肯挂龙旗。因

为挂了洋旗之后，洋人提供保护，使商船免去各种苛捐杂

税、被军阀征用和被海盗骚扰的烦恼。

上述两个故事从一个侧面回答了人民为什么纳税，原因就

在于换取国家提供的公共安全。公共安全是公共服务或称公共

产品的一种形式，渔民和商人在缴纳各种税费时已经购买了这

种公共产品，但由于当时的清朝政府无力或怠于提供，所以人

们只好额外掏钱向有能力的提供者再购买一次。

尽管上述的事例并不十分贴切，但从税收最初的起源来

看，人们纳税其实正是为了获得保护，即公共安全。但传统税

法学和现代税法学对税收的起源或本质的认识大相径庭。传统

税法学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国家说为理论基础，认为国家

起源于阶级斗争，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统治、镇压被统治

阶级，需要建立起国家政权机构，并运用国家暴力机器，如军

队、法庭和警察等，而这些国家政权机构和暴力机器的财政支

持正是来源于税收。

现代税法学则从社会契约论当中获得启发，认为国家起源

于人们所缔结的两个契约。通过第一个契约，人们结束相互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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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的战争状态，团结起来，一致抵御外敌; 在第二个契约中，

人们则授权国家最初的雏形———公共管理机构管理日常事务，

并同意让渡自己的部分财产权利给国家，使国家有能力来组织

公共服务、提供公共产品。这种最初以公共安全的形式表现出

来的公共产品，随着时代的发展、社会的进步，逐步演变成为

一种包括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在内的全面形态。前者如各种国

防力量、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等，后者如稳定的社会环境

和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等。

传统税法学认为国家之所以征税，是因为要实现其政权统

治的需要。而现代税法学则更进一步发掘出税收的本质意义，

人民之所以纳税，是因为需要国家来提供公共服务———这其实

也是对国家政权需要的深入解析。国家的征税权，在传统税法

学看来是国家理所当然享有的权力，但在现代税法学看来，则

是由于人民在第二个契约当中对纳税表示了同意，从而授予国

家征税的权力。因此，纳税和征税的逻辑关系应当是，人民先

同意纳税，然后国家才能够征税。国家公法意义上的征税权来

源于人民在私法意义上所享有的财产权利，所以私权利是公权

力的本源，应当对公权力起到限制和制约作用。

在现代税法学看来，人民因其纳税义务的履行，同时就获

得了要求并享有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; 而国家因其征税权

的行使，获得了以税收为主的财政收入，同时也就负有为人民

提供公共服务的义务。如果国家或政府，如前述事例中的清朝

政府，不能提供这种服务，那么就丧失了人民的信任，一旦有

了可供选择的空间，如前述事例中的海盗和洋人，人民自然就

会转向他们以寻求公共服务。长此以往，人民就会采取行动，

推翻无力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，建立一个新政府。

因此，我们之所以纳税，从本质上看，是因为只有通过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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